
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

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.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和红十字人道领域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推动全区各行业红十字会各项工作的开展。

2.开展备灾、救灾工作，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，开展救助和救护工作；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，为灾区群众和受难者提供人道援助。

3.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，进行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教育和培训。

4.宣传和普及应急救护知识，组织开展初级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的宣传、培训工作。

5.协助有关组织开展献血、献骨髓宣传、动员以及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。

6.开展国际、国内红十字会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工作。

7.兴办符合红十字宗旨的社会福利事业。

8.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机关设2个岗位：综合岗、业务岗。
二、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

1.加强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。紧紧围绕区委、区政府中心工作，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，加强红十字会干部廉政教育，做到警钟长鸣。

2.加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工作。继续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企业活动，广泛开展社区群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工作。

3.加强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。积极为红十字志愿者搭建服务平台，建立长期有效帮扶、助困、助学等红十字志愿服务机制，使我区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有序开展。

4.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及省、市红十字会做好无偿献血、造血干细胞捐献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。协助卫生计生部门开展无偿献血和预防艾滋病宣传动员工作，积极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参加各类宣传活动。

5.积极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。以创建区、市、省级红十字示范校为目标，开展形式多样、丰富多彩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。

6.继续加强红十字宣传传播工作。充分发挥媒体、网络的作用，和市会网站及我区新闻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及时宣传报道我区红十字会各项工作，广泛宣传和传播红十字精神。
三、部门综合预算单位构成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本部门的部门综合预算包括部门本级预算,无下级单位。

四、部门人员情况说明

截止2017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3人，均为事业编制；实有人员3人，均为事业编制。

五、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

截止2017年9月30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。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。
六、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说明

本部门2018年无绩效目标表。

七、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说明

（一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

2018年本部门总体收入256421元，支出256421元。与上年预算对比减少2%，减少原因主要是项目经费的缩减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收支情况

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56421元，支出256421元。与上年预算对比减少2%，减少原因主要是项目经费的缩减。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。

2018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56421元，支出256421元。与上年预算对比减少2%，减少原因主要是项目经费的缩减。

2.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。

（1）行政运行（红十字事业）经费226421元，其中：三公经费2280元，日常人均办公经费15887元，统发工资208254元。

（2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红十字事业）30000元，其中应急救护（培训）经费30000元。

3.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。

（1）工资福利支出208254元，其中：基本工资88944元，绩效工资119310元。

（2）商品和服务支出48167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5887元，应急救护（培训）经费30000元，公务接待费2280元。
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，并已公开空表。

（五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

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。

（六）“三公”经费等预算情况

本部门“三公”经费2280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2280元。与上年基本持平。

（七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
本部门运行经费48167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8167元，项目经费30000元。

（八）政府采购情况

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，并已公开空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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